附件：3
2020年度市直部门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武汉市档案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:2021年6月30日
	项目名称
	档案数字化

	主管部门
	武汉市档案馆
	项目实施单位
	武汉市档案馆

	项目类别
	1、部门预算项目√   2、市直专项口 3、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口

	项目属性
	1、持续性项目√   2、新增性项目口

	项目类型
	1、常年性项目√   2、延续性项目口  3、一次性项目口

	预算执行情况
 （万元）（20 分）
	
	预算数（A）
	执行数（B）
	执行率（B/A）
	得分
（20分*执行率）

	
	年度财政
资金总额
	490.00
	490.00
	100.00%
	20

	年度绩效目标
（80分）
	一级
 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初目标值
（A）
	实际完成值
（B）
	得分

	
	产出
指标
（40分）
	数量指标
	数字化加工及质检数量
	100万幅面
	完成
	38

	
	
	质量指标
	图像完好率
	≥98%
	完成
	

	
	
	
	漏扫率
	≤1%
	完成
	

	
	
	
	图像文件命名差错率
	≤0.5%
	完成
	

	
	
	
	著录正确率
	≥98%
	完成
	

	
	
	
	挂接正确率
	100%
	完成
	

	
	
	
	二检通过率
	≥90%
	完成
	

	
	
	时效指标
	数字化加工完工时间
	合同签订后12个月内
	完成
	

	
	
	
	质检完工时间
	数字化加工项目完成后2个月内
	完成
	

	
	
	成本指标
	数字化加工、数字化质检
	低于拦标价
	完成
	

	
	效益指标（30分）
	社会效益指标
	数字化案卷利用卷次
	≥25000卷
	完成
	29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历史档案数字化增长率
	≥7.3%
	完成
	

	
	满意度
指标
（10分）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查档人员满意度
	≥95%
	完成
	9

	
	
	
	
	
	完成
	

	总分
	96分


	偏差大或 
目标未完成
原因分析
	2020年年初预算安排“档案数字化”490.00万元，预算调整数为490.00万元，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为490.00万元，执行率为100.00%。

因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数字化项目停工近5个月；复工后人员流失严重，外地员工返岗率低；招聘困难，人力补充不及时；新进人员培训周期长。与市绩效办积极沟通，参照往年每月加工量，将2020年的加工量由200万幅面减至100万；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做好工作场所卫生整治、环境消杀等工作，快速组织复工复产；落实员工健康监控、打卡考勤等制度，尽可能提高在岗员工出勤率；多途径吸引、招聘新员工，集中培训与一对一培训相结合，尽快补充和优化人员配备，提高人员素质；改进工作方法，建立质检组与整改组协同办公机制，畅通沟通渠道，提高质检及整改效率。
2020年压减项目经费，原新馆建设项目（特藏库陈列布展设计、施工项目费、数据库房建设项目质保金、存储系统设备（电动密集架）项目质保金、存储系统设备（智能密集架）质保金、安全基础平台建设项目质保金）在数字化项目列支。2019年档案数字化成果质检款在档案馆事业发展建设经费列支。

2020档案数字化项目绩效完成情况：截止2020年12月，完成106.57万幅面馆藏建国前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加工工作，通过市绩效办组织的考核。截止2021年5月19日，已完成合同约定的200万幅面建国前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加工工作，并组织人员按照20%的比例完成成果数据的抽查、整改工作。预计2021年6月底完成2019年档案数字化加工项目及配套质检项目的验收工作，支付剩余款项。


	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
	1、预算需要进一步精准。
2、项目实施需要进一步积极推进。
3、绩效自评、考评结果将作为对部门的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。



备注：
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(包括上年结余结转)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 定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(即目标值为》X,得分=权重*B/A),反向指标(即目标值为 《X,得分=权重*A/B)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三档，分别 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%-80% ( 2 80%)、80%-50% ( >50%, <80%)、50%-0% ( <50%) 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
2

